
关于大型活动申报备案的通知

各处室、系（院、部）、馆：
为加强对大型活动的管理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福州市教育局的最新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通知如下 ：
大型活动是指由学院党政部门、单位、社团或学生组织开展的参加人数较多的集会或集体性活动，即教职工组织60人以上、学生组织跨系部、跨学校参加人数300人以上的活动。
大型活动必须在举办日前七日向学院主管部门党、政、系部递交书面申请。申请材料内容包括：举办日期、时间、地点、人数和活动内容以及安全工作的组织系统和措施（见附件）。主管部门根据职责范围接受并审批申请，重大活动应报分管院领导同意后，方可批复。主管部门对活动的举行负有监督责任。经主管部门审批的大型活动，审批后由申请单位报安全工作处备案。
根据“谁主办，谁负责”、“谁审批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活动的主办单位及其负责人对活动全过程及人员安全负有主体责任。审批部门负有直接领导和监督责任。组织大型活动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，不得损害学校、社会或他人的利益。凡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、科研、学习和生活秩序的，安全没有保障的大型活动不得举办。不得在实验室、办公场所及学生宿舍举办大型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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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请部位
	
	活动时间
	

	参加人数
	
	活动地点
	

	负责人（手机）
	
	联系人（手机）
	

	是否勘察过活动场地
	
	交通工具及数量
	

	活动方案
及措施
	

	是否教
学活动
	
	是否社会实践活动
	

	是否与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签订安全责任协议，
明确双方各自的安全管理责任
	

	是否对老师和学生进行一次专题安全教育
	

	是否有组织并对承担交通运输的单位或旅行社的车辆行驶证、营运证和驾驶员驾驶证进行查验和审核
	

	处(室)、系（部）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保卫处备案意见：
	

	分管领导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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